[bookmark: OLE_LINK4][bookmark: OLE_LINK3]关于《乌海市矿区环境综合治理条例》
(修订草案)的说明

一、修订的必要性
《乌海市矿区环境综合治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自2022年实施以来，在规范我市绿色矿山建设管理、矿山生态地质环境治理、矿区环境综合整治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202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全面修订后，《乌海市矿区环境综合治理条例》的部分条款与上位法不一致，2025年6月11日印发《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绿色矿山建设的通知》，对绿色矿山的创建提出了新的要求，为进一步加强矿区环境综合治理，保护生态环境，促进矿业可持续发展，对原《条例》亟需进行修订。
二、修订的主要内容
《条例修订草案（送审稿）》共六章四十四条，没有修订的8条内容，修订36条。除了修改表述不准确的内容，核心修改内容如下：
（一）加强绿色矿山建设。《条例（修订草案）》按照自治区绿色矿山创建要求，明确了绿色矿业发展机制，规定了绿色矿山建设标准，并在矿产资源开发过程中要严格执行有关方案设计；强化了对纳入绿色矿山名录的采矿权人应当持续开展绿色矿山维护，细化了按照程序移出自治区绿色矿山名录的情形，完善了相应的处罚措施。
（二）完善矿区生态修复制度。《条例（修订草案）》明确了矿区生态修复责任主体，要求采矿权人编制矿区生态修复方案并按照方案进行生态修复，按照规定提取矿区生态修复费用；规范了矿区生态修复验收程序，保障矿区生态修复效果，同时鼓励社会资本参与矿区生态修复；确定了对不履行矿区生态修复义务或者未按照经批准的矿区生态修复方案进行矿区生态修复的采矿权人的法律责任。
（三）强化监督管理处罚职能。《条例（修订草案）》明确了违反露天开采煤矿夜间禁采、未及时开展矸石自燃、煤层自燃等火点治理工作的监管和处罚部门职责。
（四）鼓励新能源新技术应用场景。《条例（修订草案）》鼓励矿山企业在生产运营环节打造新能源新技术应用场景，提升绿色矿山建设的智能化水平；通过减少夜间禁采时间，鼓励露天开采煤矿企业全部使用新能源矿卡运输；鼓励使用新能源非道路移动机械，打造“光伏+生态修复”等新能源复合利用场景，推动新能源项目与矿区生态修复工程一体化实施。
三、起草过程
[bookmark: OLE_LINK12]根据领导指示，我局于2025年8月7日和2025年8月13日分别向三区政府及市直有关部门发函征求是否需要对《乌海市矿区环境综合治理条例》进行修订的意见，结合各部门反馈意见，我局组织有关科室对《条例》逐条进行讨论后，形成《条例》修改稿初稿并请法律顾问进行初审，向人大法工委汇报后，按照市人大要求，市政府于2025年11月17日，向市人大常委会发函《将修订《乌海市矿区环境综合治理条例》列入2026年立法计划的建议》。同步，我局于2025年11月17日向三区政府及市直有关部门发函征求《条例》修改稿初稿意见，根据反馈意见修改后，2025年12月30日，组织市直有关部门和三区分局及部分矿山企业，召开《乌海市矿区环境综合治理条例》（修改稿）征求意见座谈会，根据座谈会反馈意见修改后，于2026年1月21日，召集市生态环境局、应急管理局、能源局、交通运输管理局相关负责人研究协商部分职能职责争议分歧问题，根据会议协商情况完善修改后，于 1月22日，再次向三区政府及市直有关部门征求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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